
成人高考专升本民法笔记第十六章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3/2021_2022__E6_88_90_E

4_BA_BA_E9_AB_98_E8_c66_103021.htm 第十六章债的移转和

消灭 一、债的移转 1.债权让与来源：www.examda.com 特征：

非要式性；无因性；处分行为。（基础行为即使有瑕疵，也

不影响让与行为本身效力） 不得让与的债权：来源

：www.examda.com A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合同债权：基

于个人信任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如雇用、委托、租赁等合同

发生的债权）；专为特定债权人利益而存在的债权；不作为

债权；属于从权利的债权。来源：www.examda.com B按照当

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C依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合同法无规定，担保法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主合同债

权不得转让）。 2.对债务人的债权让与通知 债权人转让权利

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或其代理人（通知到达是生效）。未经

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通知的时间不得晚于债

务履行的时间。 3.债权让与的法律效力 A.内部效力： 法律地

位的取代；从权利随之移转；让与人应将债权证明文件全部

交付受让人，并告知受让人行使合同权利所必要的一切情况

；让与人对其让与的债权应负瑕疵担保责任；债权多重让与

的法律效力，即让与人将债权让与给一人之后，又就同一债

权重复让与给其他人，由此引起的债权让与合同效力和债权

的归属问题（处理原则：有偿让与的受让人应当优先于无偿

让与的受让人取得权利；全部让与中的受让人优先于部分让

与中的受让人取得权利；已通知给债务人的债权让与优先于

未通知的债权的让与）。 B.外部效力： 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



效力以债权让与通知为准，通知的时间不得晚于债务履行的

时间； 表见让与：当债权人将债权让与第三人的事项通知债

务人后，即使让与并未发生或者该让与无效，债务人基于对

让与事实的信赖而向该第三人所为的履行仍然有效； 债务人

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

人主张； 债务人接到债权让与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

债权的，债务人仍然可以依法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受让人向

债务人请求，债务人拒绝给付，债务人是否构成对受让人的

违约？构成。 受让以债务人拒绝履行，能否向原债权人主张

违约？不行，此时原债权人已脱离债的关系。原债权人只在

转移债权本身有瑕疵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若已放弃对原债权

人的抗辩，能否以原来的抗辩对抗受让人？不能，主权利转

移，若放弃，实质上也放弃对新债权人的抗辩。 4.债务承担 

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债权人、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

立转让债务的协议，将债务全部或部分地移转给第三人承担

的法律事实。 A种类： a免责的债务承担。债务人将合同的义

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成立

方式有两种：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协议，由第三人承担债务

人之债务；债务人与第三人达成协议，由第三人承担债务的

债务，需经债权人同意。 b并存的债务承担，债务人不脱离

债的关系，第三人又加入债的关系。第三人加入后，与债务

人之间成立连带关系，对同一债务负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

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也可以径直向第三人请求履行义务。

原则上无须债权人同意，只要通知即发生效力。 债务承担经

债权人同意，此处同意必须是本人同意，包括授权代理人的

同意。夫妻可互为代理（经营性质，不包括；日常生活产生



的债务应当包括在内，例如：甲从乙处买50元鸡蛋，钱未付

，甲对乙妻说钱由丙来付，乙妻同意，此时就有效） 例1：

乙已将货款交付于甲。甲于交货之前与丁签订协议，约定：

甲向乙交付10吨一级茶叶的义务由丁承担。这就是债务转让

，丁成为新债务人，而甲退出新债权债务关系，在这种情况

下，债务转让，务必经过债权人乙同意，否则无效；一旦经

债权人同意，一切风险由债权人承担。 例2：甲欠乙10吨茶叶

，甲将部分债务转让给丁，这时，甲并未退出原债权债务关

系，仍是债务人，丁也成为债务人。在这种情况下，债务转

让无需经过债权人乙同意。 5.债的概括承受： 合同承受；企

业合并（法定移转，勿须征得相对人的同意，依通知或公告

而发生效力）；继承。民法通则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

，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例1：甲乙

之间签订合同，甲未交货，乙未付款，这时，甲与乙签订协

议，把自己的债权债务一并转移给丁。这就是协议式的概括

转让。丁取得获得货款的债权，交付货物的债务。这种情况

下，必须经过乙同意。 例2：甲乙签订合同以后，甲分之为

丙、丁的公司。这时原来由甲对乙享有的债权，现由丙、丁

享有连带债权；反过来，原来由甲承担的交货债务，现由丙

、丁承担连带债务，乙可要求其中的任何一个来履行交货义

务。这就是法定的概括转让。继承也可能会产生法定的概括

转让。 二、债的消灭 1.清偿 清偿费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

事人又无约定时，由债务人负担。但因债权人变更住所或其

它行为而致清偿费用增加时，增加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交易惯例：如卖方代办托运，则费用由买方负担） 2.抵销 法

定抵销（抵销权，属形成权）与合意抵销（抵销合同）。 法



定抵销的要件 必须是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互享债权1；双

方互负的债务，必须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2； 必须是自动

债权已届清偿期3；必须是非依债的性质不能抵销4. A.约定之

债与法定之债能否抵销？ 受动债权可以，自动不行。例如，

甲欠乙1000元，乙讨债时伤甲，甲花医药费1000元，乙不能

主张抵销，约定债权不能做为主动债权（自动）与法定债权

抵销。 B.劳务之债与金钱之债可否抵销？ 甲欠乙200元，甲为

乙干活，报酬200元，此时劳务之债不能做为主动债权抵销，

劳动是对人的基本的生存权的保护，类似的还有赡养费、抚

养费，侵权。 C.有担保债权能否与无担保债权抵销？ 无担保

债权不能作为自动债权与有担保债权抵销，无担保债权不一

定能实现，还涉及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D.超过诉讼时效债权

与其它债权能否抵销？ 甲欠乙10万，过时效（不能做为主动

债权）；乙又欠甲10万，未过时效（可做为主动债权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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